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检查（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业务
指导部门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设定依据名称 设定依据 发布号令 行使层级
是否属于双
随机事项

1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2700
对烟花爆竹
生产经营的
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
2.《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条例》
3.《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安全规定》
4.《国务院关于第
六批取消和调整行
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
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2.《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  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和举办焰火晚会以
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实施许可证制度。
第四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第一款   烟花爆竹的经营分为批发和零售。
第十九条第二款   申请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提出申请，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3.《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第二条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以下简称生产企业）、烟花爆竹批
发企业（以下简称批发企业）和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以下简称零售经营者）的安全生产及其监督管
理，适用本规定。生产企业、批发企业、零售经营者统称生产经营单位。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属地监管、分类分级负责的原则，对本行
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本级
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职责分工，会同其他有关部门依法查处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
4.《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将批发许可由省级安全监管部门或者其委托
的设区的市级安全监管部门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安全监管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88号
2.国务院令第
455号
3.原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93号
4.国发〔2012
〕52号

市级、区级 否

2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0400

对安全评价
、安全生产
检测检验机
构的行政检

查

1.《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
2.《安全评价检测
检验机构管理办法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
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第七十二条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职责的机构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并对其作
出的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结果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资质条件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
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职责的机构应当建立并实施服务公开和报告公开制度，不得租借资
质、挂靠、出具虚假报告。
2.《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三款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应急管
理部门、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对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执业行为实施监督检
查，并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88号
2.应急管理部令
第1号

市级、区级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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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2800

对非煤矿山
企业、尾矿
库安全生产
情况的行政

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
2.《尾矿库安全监
督管理规定》
3.《中华人民共和
国矿山安全法》
4.《非煤矿山外包
工程安全管理暂行
办法》
5.《小型露天采石
场安全管理与监督
检查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
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2.《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尾矿库生产经营单
位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生产行为，依法作出处理。
3.《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矿山企业的主管部门对矿山
安全工作行使下列管理职责：（一）检查矿山企业贯彻执行矿山安全法律、法规的情况。
4.《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外包工
程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下列事项......
5.《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二十九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小
型露天采石场的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作出现场处理或
者实施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88号
2.原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38号
3.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
18号，2009年
修订
4.原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令第62号
5.原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令第39号

市级、区级 否

4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0800

对粉尘涉爆
企业安全生
产情况的行
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
2.《工贸企业粉尘
防爆安全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
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2.《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的部门（以下统称负责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监管的部门），根据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按照分
级属地的原则，对本行政区域内粉尘涉爆企业的粉尘防爆安全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负责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监管的部门应当按照分级属地原则，加强对企业粉尘防爆安全工
作的监督检查，制定并落实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将粉尘作业人数多、爆炸风险较高的企业作为重点检
查对象。

1.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88号
2.应急管理部令
第6号

市级、区级 否

5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0900

对机械企业
安全生产情
况的行政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
、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
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
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
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88号

市级、区级
、乡（镇、
街道）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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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1000

对液氨制冷
企业安全生
产情况的行
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
、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
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
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
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88号

市级、区级
、乡（镇、
街道）级

是

7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1100

对冶金企业
安全生产情
况的行政检

查

1.《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
2.《冶金企业和有
色金属企业安全生
产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
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
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
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2.《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第五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以下统称负有冶金有色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根据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
责，按照属地监管、分级负责的原则，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实
施监督管理。
第四十条   负有冶金有色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检查，明
确每个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主体，发现存在事故隐患的，应当及时处理；发现重大事故隐患的，
实施挂牌督办。

1.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88号
2.原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91号

市级、区级
、乡（镇、
街道）级

否

8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1200

对建材企业
安全生产情
况的行政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
、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
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
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
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88号

市级、区级
、乡（镇、
街道）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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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1400

对存在有限
空间作业工
贸企业安全
生产情况的
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
2.《工贸企业有限
空间作业安全规定
》
3.《北京市安全生
产条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
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
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
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2.《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   负责工贸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应
当加强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的监督检查，将检查纳入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对发现的事故隐患和违
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理。
3.《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九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由生产经营活动所在地人民政府以及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实施。

1.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88号
2.应急管理部令
第13号
3.北京市人大常
委会〔15届〕第
77号

市级、区级
、乡（镇、
街道）级

是

10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1500

对有色企业
安全生产情
况的行政检

查

1.《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
2.《冶金企业和有
色金属企业安全生
产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
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
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
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2.《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第五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以下统称负有冶金有色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根据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
责，按照属地监管、分级负责的原则，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实
施监督管理。
第四十条   负有冶金有色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检查，明
确每个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主体，发现存在事故隐患的，应当及时处理；发现重大事故隐患的，
实施挂牌督办。

1.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88号
2.原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91号

市级、区级
、乡（镇、
街道）级

是

11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1600

对轻工企业
安全生产情
况的行政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
、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
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
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
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88号

市级、区级
、乡（镇、
街道）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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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1700

对烟草企业
安全生产情
况的行政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
、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
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
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
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88号

市级、区级
、乡（镇、
街道）级

是

13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1800

对纺织企业
安全生产情
况的行政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
、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
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
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
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88号

市级、区级
、乡（镇、
街道）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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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2900

对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学
品生产经营
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
2.《易制毒化学品
管理条例》
3.《非药品类易制
毒化学品生产、经
营许可办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
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2.《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一）项   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
实施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部门（以下统称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下列规定
履行职责：（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组织确定、公布、
调整危险化学品目录，对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
品，下同）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审查，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
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并负责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
第七条   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第八条第一款......申请生产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
第十条第一款......申请经营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
第十三条第一款   生产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生产之日起30日内，将生产的品种
、数量等情况，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3.《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第三条   国家对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
经营实行许可制度。对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实行许可证管理，对第二类、第三
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实行备案证明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
学品生产、经营的审批和许可证的颁发工作。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经营和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的备案证明颁发工作。
    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的备案
证明颁发工作。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经营的监督检查工作。

1.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88号
2.国务院令第
445号
3.原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5号

市级、区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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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2000
对一般危险
化学品经营
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
2.《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条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
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
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
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一）项   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
输实施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部门（以下统称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下列规
定履行职责：（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组织确定、公布
、调整危险化学品目录，对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
学品，下同）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审查，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
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并负责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
第七条   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88号
2.国务院令第
645号

市级、区级
、乡（镇、
街道）级

是

16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2100

对一般危险
化学品生产
、储存的行
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
2.《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条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
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
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十五条：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
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一）项   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
输实施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部门（以下统称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下列规
定履行职责：（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组织确定、公布
、调整危险化学品目录，对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
学品，下同）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审查，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
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并负责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
第七条   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88号
2.国务院令第
645号

市级、区级
、乡（镇、
街道）级

是

第 7 页



17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2300

对生产经营
单位安全生
产情况的行
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
2.《北京市安全生
产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
、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
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第十条第二款    国务院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民航等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
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
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
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
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2.《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九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由生产经营活动所在地人民政府以及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实施。

1.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88号
2.北京市人大常
委会〔15届〕第
77号

市级、区级
、乡（镇、
街道）级

是

18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2400
对安全生产
许可的行政

检查

《安全生产许可证
条例》

第十四条第二款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加强对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的监督检查，
发现其不再具备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397
号

市级 否

19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2500
对注册安全
工程师的行
政检查

《注册安全工程师
管理规定》

第二十八条   对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执业活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有关主管
部门应当进行监督检查。

原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11号

市级、区级 是

20
北京市应急
管理局

G2302600
对安全生产
培训机构的
行政检查

《安全生产培训管
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培训监管机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
加强对安全培训工作的监督管理，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机构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行
为，依法作出处理。

原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44号

市级、区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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